
 

 

（一）建築物分（併）戶申請涉及「應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者」 

領得使用執照建築物申請變更戶數審查作業流程圖（一） 

 

 

 

 

 

 

 

 

 

 

 

 

 

 

 

 

 

 

 

 

 

 

 

 

 

 

 

 

 

 

 

 

 

確認建築物變更戶數涉及更動事項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涉及分間（戶）牆 

位置變更、增加或減少，且未符合 

新北市政府辦理建築物一定規模以下 

免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要點 

由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委託開業 

建築師辦理，圖說文件由建築師簽章 

負責後，向本分署申請變更使用執照 

併案變更戶數 

本分署依變更使用執照併案變更戶數 

規定辦理書面審查及竣工勘驗， 

並審核是否符合規定 

有關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併案變更戶數， 

是否須辦理消防設備審（勘）， 

應先行洽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查核 

應檢附下列圖說文件： 

(1)建築物分（併）戶核備 

  申請書。 

(2)分（併）戶同意書。 

(3)建築物變更使用執照應 

  檢附圖說文件（詳本分署 

  建築物變更使用執照標 

  準作業程序）。 

是否符合 

是 

否 

本分署發函核准： 

1.書面許可。 

2.書面、竣工併案核准者通知申請人、 

  建築師製作副本，核對後發給變更使用 

  執照，並加註變更戶數。 

本分署發函說明不符規定 

原因，並通知補正 



 

（二）建築物分（併）戶申請未涉及「應辦理變更使用執照者」 

領得使用執照建築物申請變更戶數審查作業流程圖（二） 

 

 

 

 

 

 

 

 

 

 

 

 

 

 

 

 

 

 

 

 

 

 

 

 

 

 

 

 

 

 

 

 

確認建築物變更戶數涉及更動事項 

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供公眾使用 

建築物戶數變更前、後，均未涉及 

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 

及分間牆之變更，並符合新北市政府 

辦理建築物一定規模以下免辦理 

變更使用執照要點 

由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檢附 

相關圖說文件逕向本分署辦理 

本分署審核是否符合變更戶數規定， 

圖說文件是否齊全 

應檢附下列圖說文件： 

(1)建築物分（併）戶核備 

  申請書。 

(2)分（併）戶同意書。 

(3)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 

  （建築物登記簿謄本或 

  改良登記物所有權狀）。 

(4)原使用執照或存根聯 

  影本。 

(5)建物測量成果圖。 

(6)變更後建築平面圖 

  （1式 4份，申請人 

  簽章）。 

(7)原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 

(8)分戶牆拆除說明書。 

(9)其他指定文件。 

是否符合 

是 

否 

1.本分署發函通知同意備查。 

2.申請人持同意函逕向戶政單位辦理 

  登記。 

本分署發函說明不符規定 

原因，並通知補正 

副本抄送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查核是否 

另行通知申請人續予辦理消防審查 


